
湖科学通【2026】12 号

关于开展 2026 年春季学期
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规范和加强我校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工作，及时、有效

地帮助同学们解决在校期间遇到的突发性、临时性经济困

难，学校现已开通本年度春季学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。

此举旨在切实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扶，保障其基本生活与

学习需求。现将具体申请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对象

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且因此导致本学期家庭经济情况

发生较大变化的学生，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：

1.学生本人或家人身患重大疾病或者遭受意外伤害，个

人经济来源受到较大影响，学习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费

用难以得到保证的；

2.家庭遭遇自然灾害，或出现突然变故，个人经济来源

受到较大影响，学习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费用难以得到

保证的；



3.其它突发性、特殊性事件导致经济困难，确需资助的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根据《湖北科技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》，临

时困难补助依据学生困难程度给予不同额度资助。

三、申请流程

1.学生申请。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或者辅导员推荐，经学

院初审后，填写《湖北科技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》

（附件 1，一式一份）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参考附件 2
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证明材料清单）。

2.学院审核。各学院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统一

填写《湖北科技学院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请各学院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前，将汇总表电子版材料通过

OA 协同发送至丁文老师，并将签字盖章后的申请表及汇总表

纸质版报送报送至大学生资助中心（教一 1001 办公室）。

学生任何时候遭遇突发紧急状况，各学院均可即时报送

其临时困难申请材料，确保材料随交随审、迅速响应。

3.资助发放。大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学生情况，根据学生

及其家庭具体情况核定相应资助发放金额后，经学生工作部

审核通过后，按照临时困难资助流程及时办理发放手续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、各年级辅导员要及时响应，将此项临时困难

专项资助要求告知每名学生，全面摸排学生家庭情况，及时



将出现经济困难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，同时做好关心关爱和

心理帮扶工作。各辅导员要通过微信视频、电话语音等方式，

深入了解同学们的人身安全、困难程度、家庭经济等情况，

让学生和家长了解学校资助政策，消除后顾之忧；

2.各学院持续关注临时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状态，关心学

生实际困难与成长发展诉求，做好学生物质帮扶与精神帮助

工作。

3.各学院需严格按照本通知所述的申请条件，对学生提

交的材料进行严谨核实和认定。如发现学生提供虚假信息，

将依据《湖北科技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

严肃处理，并记入其个人诚信档案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2026 年 3 月 31 日



附件 1：

湖北科技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学号

学院 班级 民族

家庭住

址
本人电话

家庭户

口

A、城镇

B、农村

家庭总

人口
家庭月总收入

学年认

定困难

类别

非困难生

困难

特别困难

学年已受

资助情况

（可多选）

未获得

国家奖学金/国家励志奖学金

＿＿＿等国家助学金

社会捐赠

助学贷款 勤工俭学

临时困难

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

 家 庭 变 故

 本人患重大疾病

 本人突发意外

 其他情况

当前学年本人是否

购买了医保和学平

险

医保

学平险

均未购买

申请补助简要理由（需另附详细说明、相关证明材料或原始凭据）

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辅导员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院意见

情况属实，建议予以 元临时困难补助。

（公章）

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: 年 月 日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意见
经审核，同意对该生资助金额为 元。

(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制表：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2026 版



附件 2：
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证明材料清单
一、学生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

（一）村（居）委会证明；（二）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实景照片或视频；（三）

县级民政部门证明遭受灾害的原因及困难程度；（四）当地受灾新闻报道；（五）

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有其一即可。

二、学生父母或事实抚养人患重特大疾病或不幸亡故

（一）父母或事实抚养人患重特大疾病

1、提供县/区级以上或三甲医院诊断证明（病情诊断书及病历），证明中须

显示所患何种疾病并盖医院公章，医生签名；2、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或医

疗收费票据，发票中须显示个人支付金额；3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父母或事实抚养人不幸亡故

1、提供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》；2、户口本复印件；3、其他相关证明材

料。

三、学生本人患重特大疾病、遭遇意外事故或不幸亡故

（一）学生本人患重特大疾病

1、提供县/区级以上或三甲医院诊断证明（病情诊断书及病历）；2、医疗

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或医疗收费票据（发票）；3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学生本人遭遇意外事故

1、提供村委（或居委）有关证明；2、公安、消防或民政部门等出具的认定

书或救助证明；3、保险公司的理赔证明；4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学生本人不幸亡故

1、提供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》；2、户口本复印件；3、父母身份证复印

件及银行卡复印件；4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其他突发特殊情况

1、学院出具的情况说明；2、相关证明材料。



附件 3：

湖北科技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汇总表

学院分管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
学

院
学号

姓

名

性

别
学年认定困难类别

学年已受资助

情况

家庭情况简要说

明

（100 字以内）

学院拟建议资

助金额
联系方式

1 例 020****424
马

**
男

非困难生或困难或特别

困难
*********** 183******85

2

3

4

5

6


